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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變更都市計畫審核摘要表 

項 目 說 明 

都 市 計 畫 名 稱 
變更新營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含計畫圖

重製) (第三階段）案 

變 更 都 市 計 畫 

法 令 依 據 
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變更都 市計畫機關 臺南市政府 

自擬細部計畫或申請變

更都市計畫之機關名稱

或土地權利關係人姓名 

無 

本 案 公 開 展 覽 

之 起 訖 日 期 

公 告 

徵求意見 

自民國 100 年 12 月 23 日起 30 天，刊登於

100 年 12 月 24 日中華日報第 D6 版。 

公開展覽 

1.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103年 3月 24日起

30 天，刊登於台灣新生報 103 年 3 月 24

日第 13 版、3月 25 日及 3月 26 日第 15

版。 

2.再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 108年 2月 11日

起 30 天，刊登於臺灣時報 108 年 2 月

11 第 23 版、2月 12 日第 19 版、2月 13

日第 19 版。 

公開展覽 

說 明 會 

1.民國 103 年 4 月 10 日上午 10 時假臺南

市政府民治市政中心南瀛堂舉行。 

2.民國 108 年 2 月 22 日上午 10 時整假臺

南市政府民治市政中心南瀛堂舉行。 

人民團 體對本案之 

反 映 意 見 

詳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本案之公民或團體陳情

意見綜理表。 

本案提交各級都市計

畫委員 會審核結果 

市 級 
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民國 104 年 10 月 15

日第 45 次會議審議通過。 

內 政 部 

1.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民國 107 年 10 月

30 日第 933 次會議審議通過。 

2.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民國 108年 8月 13

日第 951 次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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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新營都市計畫於民國 45 年擬定，迄今已 50 餘年，期間民國 73

年 6月完成地形測量並於二通辦理重製作業，惟考量實質環境變遷，

地形地物改變甚大，再加上歷年來執行所造成之計畫與實際發展現

況產生偏差，極易造成執行紛爭；鑑此，為解決計畫圖部分地形與

計畫線模糊不清，計畫圖精度低，以及計畫與實質執行之偏差等情

形，爰配合原臺南縣政府於民國 94 年完成之航空測量圖進行地形修

測及計畫圖重製作業。另「新營都市計畫」原屬市鎮計畫，擬定機

關為新營市公所，99 年 12 月 25 日臺南縣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後，

因應組織調整，其擬定機關依法變更為臺南市政府。 

「變更新營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含計畫圖重製)案」業

經本市及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依據內政部都委會第 933

次會議決議略以，本府得視實際發展需求，分階段報由內政部核定

後，依法發布實施。爰本計畫已完成發布實施前二階段計畫內容。 

本次通盤檢討審竣未核定案件計有 6 案，依都委會決議須俟完

成市地重劃計畫審核(2 案)、捐地(3 案)及繳納代金(1 案)後，始得

分階段報內政部核定暨發布實施。前述案件已依都委會決議完成附

帶條件執行，由本府完成分階段報部核定暨發布實施者，計有 1 案。 

本件編號第 27 案為審竣未核定案件，係變更市場(市六)用地為

住宅區及綠地用地，依部都委會決議略以：「附帶條件通過，應自願

捐贈變更後土地總面積 15%作為公共設施用地(綠地)。」，本案申請

人已於內政部都委會審議通過並經本府通知日起 1 年內（即 110 年

10 月 5 日前）與本府簽訂協議書，並於 112 年 3 月 6 日將應捐贈之

公共設施用地一次全數無償移轉予本市，係於簽訂協議書之日起 2 

年內（即 112 年 8 月 17 日前）完成附帶條件規定事項，爰檢具本階

段計畫書、圖報內政部核定暨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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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法令依據法令依據法令依據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參參參參、、、、計畫範圍計畫範圍計畫範圍計畫範圍 

本計畫變更位置位於新營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市六用地，西側為

公正街、北側為大德街、南側為大勇街，計畫面積為 0.2629 公頃。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繪製。 

圖 3-1  本計畫範圍示意圖

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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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現行計畫概要現行計畫概要現行計畫概要現行計畫概要 

一一一一、、、、發布實施歷程發布實施歷程發布實施歷程發布實施歷程 

新營都市計畫於民國 45年 11月發布實施，新營擴大都市計畫於民國

56 年 2 月發布實施，第一次通盤檢討於民國 65 年 11 月發布實施，並於

民國 80年辦理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專案通盤檢討，民國 91年發布實施

訂定新營擴大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民國 94 年發布實施

「變更新營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一次通盤檢討))案」，民

國 94年 8月發布實施「變更新營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並陸續

辦理「變更新營都市計畫(綠地專案通盤檢討)案」、「變更新營都市計畫(配

合長勝營區暨公十公園整體規劃)案」及「變更新營都市計畫(文高 11用地

為機關 18 用地)(配合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暨聯合典藏中心)案」，本案為

本計畫區之第三次通盤檢討作業，本府已於 109年 4月 24日及 111年 8

月 11 日發布實施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計畫內容，後續其他個案變更計畫

辦理情形如表 4-1所示。 

表 4-1  都市計畫變更歷程一覽表 

編號 計畫名稱 公告日期文號 
發布實施日

期 

1 核定新營都市計畫案 45.11.3 府建土 115605 號 - 

2 核定新營擴大都市計畫案 56.2.1 府建都 6297 號 - 

3 新營鎮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 65.11.3 府建都 115605 號 - 

4 變更新營擴大都市計畫(第一期公共設施
保留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80.11.16. 
府工都 149642 號 

- 

5 訂定新營擴大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案 

91.5.2 
府城都 0910065097 號 

91.5.6 

6 變更新營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94.2.15 
府城都字第 0940031238 號 

94.2.17 

7 變更新營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94.8.16. 
府城都字第 0940176597A 號 

94.8.17 

8 變更新營都市計畫(綠地專案通盤檢討)
案 

101.3.3 
府都規字第 1010174854A 號 

101.3.5 

9 變更新營都市計畫(配合長勝營區暨公十
公園整體規劃)案 

105.8.31. 
府都規字第 1050879922A 號 

105.9.1 

10 
變更新營都市計畫（文高 11 用地為機關
18 用地）（配合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暨聯
合典藏中心）案 

107.9.28. 
府都規字第 1071060173A 號 

107.9.28 

11 變更新營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
一階段)案 

109.4.23 
府都規字第 1090477448A 號 

109.4.24 

12 
變更新營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含
計畫圖重製）（變更內容綜理表審議編號
新增第三案） 

110.8.11 
府都規字第 1100943756A 號 

110.8.11 

13 變更新營都市計畫（部分停車場用地為機
關用地）案 

111.12.19 
府都規字第 1111365396A 號 

111.12.20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網站及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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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計畫計畫計畫計畫內容內容內容內容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一一一一)計畫範圍與面積計畫範圍與面積計畫範圍與面積計畫範圍與面積 

本計畫區位於臺南市政府(民治市政中心)所在地，其南側緊鄰柳營

都市計畫區、西側緊鄰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計畫範

圍北至卯舍，南以急水溪為界，東臨東山區，西接鹽水區，本次「變

更新營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含計畫圖重製)(第一階段)」進行計

畫範圍之調整訂正，檢討後面積為 1,128.3922公頃。 

(二二二二)計畫年期計畫年期計畫年期計畫年期 

以民國 115年為本計畫區之計畫目標年。 

(三三三三)計畫人口及密度計畫人口及密度計畫人口及密度計畫人口及密度 

計畫人口為 66,000人，居住密度每公頃約 180人。 

(四四四四)土地使用計畫土地使用計畫土地使用計畫土地使用計畫 

1.住宅區 

以現有住宅區為基礎，依開發方式區分為住宅區及住宅區(附帶

條件)，計畫面積合計 341.1421公頃，其中住宅區計畫面積 337.9112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35.71%，佔計畫總面積 29.95%；住宅

區(附帶條件)計畫面積 3.2852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35%，

佔計畫總面積 0.29%。 

2.商業區 

以現有商業區為基礎，依開發方式區分為商業區及商業區(附帶

條件)，計畫面積合計 57.1783 公頃，其中商業區計畫面積 57.0907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6.03%，佔計畫總面積 5.06%；商業區(附

帶條件)計畫面積 0.0876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01%，佔計畫

總面積 0.01%。 

3.甲種工業區 

甲種工業區劃設 1處，位於本計畫區之西南側(現為台灣紙業公

司)，計畫面積合計 56.2406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5.94%，佔

計畫總面積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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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乙種工業區 

乙種工業區分布於本計畫區之東、南及西南側外圍地區，計畫

面積合計 125.7540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13.29%，佔計畫總面

積 11.14%。 

5.文教區 

劃設文教區 2 處，其中文教一為現有之私立興國中學(面積

1.7670公頃)，文教二為現有私立南光中學(面積 2.9320公頃)，合計

計畫面積 4.6990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50%，佔計畫總面積

0.42%。 

6.行政文教區 

行政文教區計畫面積1.5840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0.17%，

佔計畫總面積 0.14%。 

7.宗教專用區 

宗教專用區包含宗教專用區、第一種宗教專用區、第二種宗教

專區合計總面積 1.7534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18%，佔計畫

總面積 0.15%。其中具合法房屋證明及寺廟立案登記證劃設為第一

種宗教專用區共計 2 處，面積為 1.2737 公頃，分別為興隆寺(面積

1.0290公頃)、濟安宮(面積 0.2447公頃)；將「已補辦寺廟立案登記

之既有尚未合法宗教建築」劃設為第二種宗教專區 1 處，為中山大

禪寺(面積 0.4586公頃)。 

8.車站專用區 

車站專用區計畫面積0.0710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0.01%，

佔計畫總面積 0.01%。 

9.河川區 

河川區包含急水溪流域、鹽水排水以及鹽水南線排水，計畫面

積合計 45.6206公頃，佔計畫總面積 4.04%。 

10.農業區 

農業區計畫面積 136.4339公頃，佔計畫總面積 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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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公共設施計畫公共設施計畫公共設施計畫公共設施計畫 

1.機關用地 

共劃設機關用地 13處，其中機一為民治市政中心使用、機二為

新營區公所使用、機三為警察局使用、機四為衛生所使用、機五為

警察局新營分局及新營區農會使用、機七供警察分駐所使用、機九

為衛生局使用、機十為臺南市動物防疫保護處使用、機十四為交通

部高速公路局南區養護工程分局新營工務段使用、機十五為警察局

及消防隊使用、機十七為消防局新營分隊使用、機十八供國家圖書

館南部分館暨聯合典藏中心、長勝營區整體開發範圍內未編號之機

關用地為新營區南興里與民榮里之聯合活動中心預定地，計畫面積

合計 13.1058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1.38%，佔計畫總面積

1.16%。 

2.學校用地 

計畫面積共計 39.6399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4.19%，佔計

畫總面積 3.51%。 

(1)文小用地：共劃設文小用地 9處，其中文小一為現有之新營國小、

文小二為現有之公誠國小、文小四為現有之南梓國小、文小五為

現有之新民國小、文小十二為現有之新進國小、文小十五為現有

之新泰國小；文小六、文小七、文小十為國小預定地，計畫面積

合計 23.3630公頃。 

(2)文中用地：共劃設文中用地 2處，其中文中八、文中十六為現有

之南新及新東國中，計畫面積合計 7.2584公頃。 

(3)文高用地：共劃設文高用地 2處，其中文高九、文高十四分別為
現有之新營高中及新營高工，計畫面積合計 9.0185公頃。 

3.公園用地 

劃設公園用地 7 處，計畫面積合計 11.6594 公頃，佔都市發展

用地面積 1.23%，佔計畫總面積 1.03%。 

4.鄰里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劃設鄰里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22 處，計畫面積合計 4.5243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48%，佔計畫總面積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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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體育場用地 

劃設體育場用地 1 處，計畫面積 17.6207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

地面積 1.86%，佔計畫總面積 1.56%。 

6.停車場用地 

劃設停車場用地 8處，計畫面積合計 2.1306公頃，佔都市發展

用地面積 0.23%，佔計畫總面積 0.19%。 

7.市場用地 

劃設市場用地 13 處，面積合計約 4.7826 公頃，零售市場用地

11處，計畫面積合計約 3.9769公頃，批發市場用地 2處，計畫面積

合計 0.8057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51%，佔計畫總面積

0.42%。 

8.人行廣場用地 

劃設人行廣場用地 1處，計畫面積 0.2010公頃，佔都市發展用

地面積 0.02%，佔計畫總面積 0.02%。 

9.廣場用地 

劃設廣場用地 4處，計畫面積合計 0.2040公頃，佔都市發展用

地面積 0.02%，佔計畫總面積 0.02%。 

10.綠地 

劃設綠地計畫面積合計 15.1560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1.60%，佔計畫總面積 1.34%。 

11.綠地兼供人行步道使用 

劃設綠地兼供人行步道使用，計畫面積合計 3.5963公頃，佔都

市發展用地面積 0.38%，佔計畫總面積 0.32%。 

12.醫院用地 

劃設醫院用地 1處，計畫面積合計 2.5849公頃，佔都市發展用

地面積 0.27%，佔計畫總面積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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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自來水事業用地 

劃設自來水事業用地 2處，計畫面積合計 3.7765公頃，佔都市

發展用地面積 0.40%，佔計畫總面積 0.33%。 

14.加油站用地 

劃設加油站用地 1處，計畫面積合計 0.2690公頃，佔都市發展

用地面積 0.03%，佔計畫總面積 0.02%。 

15.變電所用地 

劃設變電所用地 1處，計畫面積合計 4.7085公頃，佔都市發展

用地面積 0.50%，佔計畫總面積 0.42%。 

16.抽水站用地 

劃設抽水站用地 2處，計畫面積合計 0.2203公頃，佔都市發展

用地面積 0.02%，佔計畫總面積 0.02%。 

17.堤防用地 

堤防用地計畫面積合計 14.4487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1.53%，佔計畫總面積 1.28%。 

18.河川水溝用地 

河川水溝用地計畫面積合計 0.6253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07%，佔計畫總面積 0.06%。 

19.河川水溝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河川水溝用地兼供道路使用計畫面積合計 0.0171公頃，佔都市

發展用地面積 0.00%，佔計畫總面積 0.00%。 

20.鐵路用地 

劃設鐵路用地計畫面積合計 17.3491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

積 1.83%，佔計畫總面積 1.54%。 

21.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劃設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計畫面積合計 0.0597公頃，佔都市

發展用地面積 0.01%，佔計畫總面積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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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觀光鐵道用地及觀光鐵道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劃設觀光鐵道用地，計畫面積合計約 4.6135公頃，佔都市發展

用地面積 0.49%，佔計畫總面積 0.41%。觀光鐵道用地(部分兼供道

路使用)面積合計約 0.0323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00%，佔計

畫總面積 0.00%。 

23.公園道用地 

劃設公園道用地計畫面積合計 20.3808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

面積 2.15%，佔計畫總面積 1.81%。 

24.公園道兼供水溝使用  

公園道兼供水溝使用配合新營美術園區計畫推動實際需求予以

劃設，計畫面積合計 5.0849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54%，佔

計畫總面積 0.45%。 

25.道路用地(部分兼供河川、溝渠使用) 

劃設道路用地 (部分兼供河川、溝渠使用 ) 計畫面積合計

165.4172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17.48%，佔計畫總面積

14.66%。 

26.高速公路用地 

劃設高速公路用地計畫面積合計 5.6526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

面積 0.60%，佔計畫總面積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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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現行都市計畫面積一覽表 

項目 面積(公頃) 
佔都市發展用地 

百分比 
佔總面積百分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住宅區 337.9112  35.71% 29.95% 

住宅區(附帶條件) 3.2852 0.35% 0.29% 

商業區 
商業區 57.0907  6.03% 5.06% 

商業區(附帶條件) 0.0876  0.01% 0.01% 

甲種工業區 56.2406  5.94% 4.98% 

乙種工業區 125.7228  13.29% 11.14% 

乙種工業區(附帶條件) 0.0312  0.00% 0.00% 

工商綜合區 0.0000  0.00% 0.00% 

文教區 4.6990  0.50% 0.42% 

行政文教區 1.5840  0.17% 0.14% 

宗教專用區 

宗教專用區 0.0211  0.00% 0.00% 

第一種宗教專用區 1.2737  0.13% 0.11% 

第二種宗教專用區 0.4586  0.05% 0.04% 

車站專用區 0.0710  0.01% 0.01% 

河川區 45.6206  - 4.04% 

農業區 136.4339  - 12.09% 

合計 770.5312  62.18% 68.29%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13.1058 1.38% 1.16% 

學校用地 

文小用地 23.3630  2.47% 2.07% 

文中用地 7.2584  0.77% 0.64% 

文高用地 9.0185  0.95% 0.80% 

小計 39.6399  4.19% 3.51% 

公園用地 11.6594  1.23% 1.03%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4.5243  0.48% 0.40% 

體育場用地 17.6207  1.86% 1.56% 

停車場用地 2.1306  0.23% 0.19% 

市場用地 

零售市場用地 3.9769  0.42% 0.35% 

批發市場用地 0.8057  0.09% 0.07% 

小計 4.7826  0.51% 0.42% 

人行道廣場用地 0.2010  0.02% 0.02% 

廣場用地 0.2040  0.02% 0.02% 

綠地 15.1560  1.60% 1.34% 

綠地兼人行步道使用 3.5963  0.38% 0.32% 

醫院用地 2.5849  0.27% 0.23% 

自來水事業用地 3.7765  0.40% 0.33% 

加油站用地 0.2690  0.03% 0.02% 

註：1.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之面積為準。 
    2.都市發展用地面積不包括河川區、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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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2  現行都市計畫面積一覽表 

項目 面積(公頃) 
佔都市發展用地 

百分比 
佔總面積百分比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變電所用地 4.7085  0.50% 0.42% 

抽水站用地 0.2203  0.02% 0.02% 

堤防用地 14.4487  1.53% 1.28% 

河川水溝用地 0.6253  0.07% 0.06% 

河川水溝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0171  0.00% 0.00% 

鐵路用地 17.3491  1.83% 1.54% 

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0597  0.01% 0.01% 

觀光鐵道用地 4.6135  0.49% 0.41% 

觀光鐵道用地(部分兼供道路使用) 0.0323  0.00% 0.00% 

公園道用地 20.3808  2.15% 1.81% 

公園道兼供水溝使用 5.0849  0.54% 0.45% 

道路用地 165.4172  17.48% 14.66% 

高速公路用地 5.6526  0.60% 0.50% 

合計 357.8610  37.82% 31.71% 

都市發展用地合計 946.3377  100.00% 83.87% 

計畫總面積 1128.3922  - 100.00% 

註：1.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之面積為準。 
    2.都市發展用地面積不包括河川區、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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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現行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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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土地使用現況土地使用現況土地使用現況土地使用現況 

本案基地於民國 94 年間依「獎勵投資辦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辦

法」獲准獎勵投資興建市場，並與原新營市公所簽訂契約，於約定

期限竣工，隨即展開招商、出租攤位及市場經營，後因消費型態改

變，各式之新式賣場型態應運而生，導致結束營運，目前建築物為

閒置狀況，周邊建築物密集且多為住宅使用，計畫面積為 0.2629 公

頃。 

 

資料來源：國土測繪中心及本計畫整理繪製。 

圖 5-1  本案(市 6)土地使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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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變更計畫變更計畫變更計畫變更計畫 

本計畫係依據「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及「都市計

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基於維護公共設施服務品質，

考量公共設施性質與發展特性，依據各用地主管機關實際使用需求，

因應人口少子化及生活消費習慣改變等因素，辦理各項公共設施用

地檢討規劃。 

本計畫市場(市六)用地於 94 年間係依「臺灣省獎勵興辦公共設

施辦法」規定獲准獎勵投資興建，該用地投資興辦契約時效業於工

程完竣終止，因消費型態改變，各式之新式賣場型態應運而生，導

致結束營運，現況已閒置多年並經本市市場處表示已無用地使用需

求，為促進土地開發利用，故予以檢討變更。 

公共設施用地變更為可建築土地，涉及土地使用價值提高，為

落實受益者負擔之精神，依「臺南市都市計畫區土地變更負擔公共

設施審議原則」第三點規定，已開闢市場用地變更為住宅區者，應

負擔公共設施用地比例為 15％。 

本次提報內政部核定案件為編號第 27 案（市 6），經內政部都

市計畫委員會 107 年 10 月 30 日第 933 次會議審決在卷，依決議（略

以）：「附帶條件通過：應自願捐贈變更後土地總面積 15％作為公共

設施用地（綠地）。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內政部都委會審議通過並經本

府通知日起 1 年內與臺南市政府簽訂協議書，並於簽訂協議書之日

起 2 年內將應捐贈之公共設施用地一次全數無償移轉予臺南市後，

始得檢具計畫書、圖報內政部核定。」，上開審竣內容如下表 6-1。 

本案申請人已於內政部都委會審議通過並經本府通知日起 1 年

內（即 110 年 10 月 5 日前）與本府簽訂協議書，並於 112 年 3 月 6

日將應捐贈之公共設施用地一次全數無償移轉予本市，係於簽訂協

議書之日起 2 年內（即 112 年 8 月 17 日前）捐贈變更後「綠地用地

（附）」予本市，業已完成附帶條件規定事項，爰檢具本件編號第

27 案（市 6）計畫書、圖報內政部核定暨分階段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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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變更內容綜理表 

編 
號 
審議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1 27 市 六

用地 

市場用地 
(市六) 

(0.2629) 

住宅區(附) 

(0.2235) 

1.市六用地早期係

依「臺灣省獎勵

興辦公共設施辦

法」規定獲准獎

勵投資興建，該

用地投資興辦契

約時效業於工程

完竣終止，考量

現況已閒置多年

並經本市市場處

表示已無用地使

用需求。 

2.為促進土地開發

利用，將已無用

地需求之公共設

施用地予以檢討

變更，並以捐贈

土地辦理回饋。 

3. 依「臺南市都市

計畫區土地變更

負擔公共設施審

議原則」第三點

規定，已開闢市

場用地變更為住

宅區者，應負擔

公共設施用地比

例為 15％。考量

公共設施用地之

開放性及效益，

綠地採集中劃

設。 

1.變更範圍為

新營區三德

段 474 、

475、 476、

476-1、477、

478 地號等 6

筆土地。 

2.土地所有權

人應於內政

部都委會審

議通過並經

本府通知日

起 1 年內與

臺南市政府

簽 訂 協 議

書，並於簽訂

協議書之日

起 2 年內將

應捐贈之公

共設施用地

一次全數無

償移轉予臺

南市後，始得

檢 具 計 畫

書、圖報內政

部核定。 

3.捐贈土地座

落於新營區

三德段 474

及 476 地號

土地，回饋證

明文件及協

議書詳附件

2。 

綠地(附)(綠 68) 

(0.0394) 

附帶條件： 

應自願捐贈變

更後土地總面

積 15％作為公

共設施用地(綠

地)。 

註:1.表列面積僅供統計參考，實際面積應依變更計畫現地定樁測量與地籍分割結果為準。 
2.凡本次未指明變更部分，應以原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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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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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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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變更面積統計表 

項目 
現行計畫面積 

(公頃) 
本次變更增減面
積(公頃) 

變更後面積 
(公頃) 

土地 
使用 
分區 

住宅區 
住宅區 337.9112 

 
337.9112 

住宅區(附帶條件) 3.2852 +0.2235 3.5087 

商業區 
商業區 57.0907 

 
57.0907 

商業區(附帶條件) 0.0876 
 

0.0876 
甲種工業區 56.2406 

 
56.2406 

乙種工業區 125.7228 
 

125.7228 

乙種工業區(附帶條件) 0.0312 
 

0.0312 

工商綜合區 0 
 

0.0000 

文教區 4.699 
 

4.6990 

行政文教區 1.584 
 

1.5840 

宗教專用區 
宗教專用區 0.0211 

 
0.0211 

第一種宗教專用區 1.2737 
 

1.2737 
第二種宗教專用區 0.4586 

 
0.4586 

車站專用區 0.071 
 

0.0710 

河川區 45.6206 
 

45.6206 

農業區 136.4339 
 

136.4339 

合計 770.5312 +0.2235 770.7547 

公共 
設施 
用地 

機關用地 13.1058 
 

13.1058 

學校用地 

文小用地 23.363 
 

23.3630 

文中用地 7.2584 
 

7.2584 

文高用地 9.0185 
 

9.0185 

小計 39.6399 
 

39.6399 

公園用地 11.6594 
 

11.6594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4.5243 

 
4.5243 

體育場用地 17.6207 
 

17.6207 

停車場用地 2.1306 
 

2.1306 

市場用地 
零售市場用地 3.9769 -0.2629 3.7140 
批發市場用地 0.8057 

 
0.8057 

小計 4.7826 -0.2629 4.5197 

人行道廣場用地 0.201 
 

0.2010 

廣場用地 0.204 
 

0.2040 

綠地 15.156 
 

15.156 

綠地(附帶條件)  0 +0.0394 0.0394 

綠地兼人行步道使用 3.5963 
 

3.5963 

醫院用地 2.5849 
 

2.5849 

自來水事業用地 3.7765 
 

3.7765 

加油站用地 0.269 
 

0.2690 

變電所用地 4.7085  4.7085 
註:1.表列面積僅供統計參考，實際面積應依變更計畫現地定樁測量與地籍分割結果為準。 

2.凡本次未指明變更部分，應以原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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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6-2  變更面積統計表 

項目 
現行計畫面積 

(公頃) 
本次變更增減面
積(公頃) 

變更後面積 
(公頃) 

公共 
設施 
用地 

抽水站用地 0.2203 
 

0.2203 

堤防用地 14.4487 
 

14.4487 

河川水溝用地 0.6253 
 

0.6253 

河川水溝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0171 
 

0.0171 

鐵路用地 17.3491 
 

17.3491 

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0597 
 

0.0597 

觀光鐵道用地 4.6135 
 

4.6135 

觀光鐵道用地(部分兼供道路使用) 0.0323 
 

0.0323 

公園道用地 20.3808 
 

20.3808 

公園道兼供水溝使用 5.0849 
 

5.0849 

道路用地 165.4172 
 

165.4172 

高速公路用地 5.6526 
 

5.6526 

合計 357.8610 -0.2235 357.6375 

計畫總面積 1128.3922 0.0000 1128.3922 
註:1.表列面積僅供統計參考，實際面積應依變更計畫現地定樁測量與地籍分割結果為準。 

2.凡本次未指明變更部分，應以原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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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柒柒柒、、、、變更變更變更變更後計畫後計畫後計畫後計畫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新營都市計畫經本案變更後內容，涉及實質內容異動者，計有住宅區

(附帶條件)、市場用地及綠地用地(附帶條件)之面積增減，其餘計畫內容

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現行計畫為準。 

一一一一、、、、計畫範圍與面積計畫範圍與面積計畫範圍與面積計畫範圍與面積 

本計畫區位於臺南市政府民治市政中心所在地，其南側緊鄰柳營都市

計畫區、西側緊鄰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計畫範圍北至卯

舍，南以急水溪為界，東臨東山區，西接鹽水區，本次配合都市計畫圖重

製作業進行計畫範圍之調整，檢討後面積為 1,128.3922公頃。 

二二二二、、、、計畫年期計畫年期計畫年期計畫年期 

以民國 115年為本計畫區之計畫目標年。 

三三三三、、、、計畫人口及密度計畫人口及密度計畫人口及密度計畫人口及密度 

計畫人口為 66,000人，居住密度每公頃約 180人。 

四四四四、、、、土地使用計畫土地使用計畫土地使用計畫土地使用計畫 

(一一一一)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 

以現有住宅區為基礎，依開發方式區分為住宅區及住宅區(附帶條

件)，計畫面積合計約 341.4199 公頃，其中住宅區計畫面積 337.9112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35.71%，佔計畫總面積 29.95%；住宅區(附

帶條件)計畫面積 3.5087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37%，佔計畫總

面積 0.31%。 

(二二二二)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 

以現有商業區為基礎，依開發方式區分為商業區及商業區(附帶條

件)，計畫面積合計 57.1783公頃，其中商業區計畫面積 57.0907公頃，

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6.03%，佔計畫總面積 5.06%；商業區(附帶條件)

計畫面積 0.0876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01%，佔計畫總面積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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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甲種甲種甲種甲種工業區工業區工業區工業區 

甲種工業區劃設 1處，位於本計畫區之西南側(現為台灣紙業公司)，

計畫面積合計 56.2406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5.94%，佔計畫總面

積 4.98%。 

(四四四四)乙種乙種乙種乙種工業區工業區工業區工業區 

乙種工業區分布於本計畫區之東、南及西南側外圍地區，計畫面

積合計 125.7540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13.29%，佔計畫總面積

11.14%。 

(五五五五)文教文教文教文教區區區區 

劃設文教區 2處，其中文教一為現有之私立興國中學(面積 1.7670

公頃)，文教二為現有私立南光中學(面積 2.9320公頃)，合計計畫面積

4.6990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50%，佔計畫總面積 0.42%。 

(六六六六)行政文教區行政文教區行政文教區行政文教區 

行政文教區計畫面積 1.5840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17%，

佔計畫總面積 0.14%。 

(七七七七)宗教專用區宗教專用區宗教專用區宗教專用區 

宗教專用區包含宗教專用區、第一種宗教專用區、第二種宗教專

區合計總面積 1.7534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18%，佔計畫總面

積 0.15%。其中具合法房屋證明及寺廟立案登記證劃設為第一種宗教

專用區共計2處，面積為1.2737公頃，分別為興隆寺(面積1.0290公頃)、

濟安宮(面積 0.2447 公頃)；將「已補辦寺廟立案登記之既有尚未合法

宗教建築」劃設為第二種宗教專區 1處，為中山大禪寺(面積 0.4586公

頃)。 

(八八八八)車站專用區車站專用區車站專用區車站專用區 

車站專用區計畫面積 0.0710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01%，

佔計畫總面積 0.01%。 

(九九九九)河川區河川區河川區河川區 

河川區包含急水溪流域、鹽水排水以及鹽水南線排水，計畫面積

合計 45.6206公頃，佔計畫總面積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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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農業區農業區農業區農業區 

農業區計畫面積 136.4339公頃，佔計畫總面積 12.09%。 

五五五五、、、、公共設施計畫公共設施計畫公共設施計畫公共設施計畫 

(一一一一)機關用地機關用地機關用地機關用地 

共劃設機關用地 13處，其中機一為民治市政中心使用、機二為新

營區公所使用、機三為警察局使用、機四為衛生所使用、機五為警察

局新營分局及新營區農會使用、機七供警察分駐所使用、機九為衛生

局使用、機十為臺南市動物防疫保護處使用、機十四為交通部高速公

路局南區養護工程分局新營工務段使用、機十五為警察局及消防隊使

用、機十七為消防局新營分隊使用、機十八供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暨

聯合典藏中心、長勝營區整體開發範圍內未編號之機關用地為新營區

南興里與民榮里之聯合活動中心預定地，計畫面積合計 13.1058公頃，

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1.38%，佔計畫總面積 1.16%。 

(二二二二)學校用地學校用地學校用地學校用地 

計畫面積共計 39.6399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4.19%，佔計畫

總面積 3.51%。 

1.文小用地：共劃設文小用地 9處，其中文小一為現有之新營國小、文

小二為現有之公誠國小、文小四為現有之南梓國小、文小五為現有之

新民國小、文小十二為現有之新進國小、文小十五為現有之新泰國小；

文小六、文小七、文小十為國小預定地，計畫面積合計 23.3630公頃。 

2.文中用地：共劃設文中用地 2處，其中文中八、文中十六為現有之南

新及新東國中，計畫面積合計 7.2584公頃。 

3.文高用地：共劃設文高用地 2處，其中文高九、文高十四分別為現有

之新營高中及新營高工，計畫面積合計 9.0185公頃。 

(三三三三)公園用地公園用地公園用地公園用地 

劃設公園用地 7處，計畫面積合計 11.6594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

面積 1.23%，佔計畫總面積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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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劃設鄰里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22處，計畫面積合計4.5243公頃，

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48%，佔計畫總面積 0.40%。 

(五五五五)體育場用地體育場用地體育場用地體育場用地 

劃設體育場用地 1處，計畫面積 17.6207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

積 1.86%，佔計畫總面積 1.56%。 

(六六六六)停車場用地停車場用地停車場用地停車場用地 

劃設停車場用地 8處，計畫面積合計 2.1306公頃，佔都市發展用

地面積 0.23%，佔計畫總面積 0.19% 

(七七七七)市場用地市場用地市場用地市場用地 

劃設市場用地 12處，計畫面積合計約 4.5197公頃，其中零售市場

用地 10處，計畫面積合計約 3.7140公頃，批發市場用地 2處，計畫面

積合計 0.8057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48%，佔計畫總面積

0.40%。 

(八八八八)人行廣場用地人行廣場用地人行廣場用地人行廣場用地 

劃設人行廣場用地 1處，計畫面積 0.2010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

面積 0.02%，佔計畫總面積 0.02%。 

(九九九九)廣場用地廣場用地廣場用地廣場用地 

劃設廣場用地 4處，計畫面積合計 0.2040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

面積 0.02%，佔計畫總面積 0.02%。 

(十十十十)綠地綠地綠地綠地及綠地及綠地及綠地及綠地(附帶條件附帶條件附帶條件附帶條件) 

依開發方式區分為綠地及綠地(附帶條件)，面積合計約 15.1954公

頃，其中劃設綠地計畫面積 15.1560 公頃，綠地(附帶條件)計畫面積

0.0394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1.61%，佔計畫總面積 1.35%。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綠地兼供人行步道使用綠地兼供人行步道使用綠地兼供人行步道使用綠地兼供人行步道使用 

劃設綠地兼供人行步道使用，計畫面積合計約 3.5963公頃，佔都

市發展用地面積 0.38%，佔計畫總面積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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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十二十二十二)醫院用地醫院用地醫院用地醫院用地 

劃設醫院用地 1處，計畫面積合計 2.5849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

面積 0.27%，佔計畫總面積 0.23%。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自來水事業用地自來水事業用地自來水事業用地自來水事業用地 

劃設自來水事業用地 2處，計畫面積合計 3.7765公頃，佔都市發

展用地面積 0.40%，佔計畫總面積 0.33%。 

(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加油站用地加油站用地加油站用地加油站用地 

劃設加油站用地 1處，計畫面積合計 0.2690公頃，佔都市發展用

地面積 0.03%，佔計畫總面積 0.02%。 

(十五十五十五十五)變電所用地變電所用地變電所用地變電所用地 

劃設變電所用地 1處，計畫面積合計 4.7085公頃，佔都市發展用

地面積 0.50%，佔計畫總面積 0.42%。 

(十六十六十六十六)抽水站用地抽水站用地抽水站用地抽水站用地 

劃設抽水站用地 2處，計畫面積合計 0.2203公頃，佔都市發展用

地面積 0.02%，佔計畫總面積 0.02%。 

(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堤防用地堤防用地堤防用地堤防用地 

堤防用地計畫面積合計14.4487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1.53%，

佔計畫總面積 1.28%。 

(十八十八十八十八)河川水溝用地河川水溝用地河川水溝用地河川水溝用地 

河川水溝用地計畫面積合計 0.6253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07%，佔計畫總面積 0.06%。 

(十九十九十九十九)河川水溝用地兼供道路使用河川水溝用地兼供道路使用河川水溝用地兼供道路使用河川水溝用地兼供道路使用 

河川水溝用地兼供道路使用計畫面積合計 0.0171公頃，佔都市發

展用地面積 0.00%，佔計畫總面積 0.00%。 

(二十二十二十二十)鐵路用地鐵路用地鐵路用地鐵路用地 

劃設鐵路用地計畫面積合計 17.3491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1.83%，佔計畫總面積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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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二十一二十一二十一)鐵路用地兼供道路使用鐵路用地兼供道路使用鐵路用地兼供道路使用鐵路用地兼供道路使用 

劃設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計畫面積合計 0.0597公頃，佔都市發

展用地面積 0.01%，佔計畫總面積 0.01%。 

(二十二二十二二十二二十二)觀光鐵道用地及觀光鐵道用地兼供道路使用觀光鐵道用地及觀光鐵道用地兼供道路使用觀光鐵道用地及觀光鐵道用地兼供道路使用觀光鐵道用地及觀光鐵道用地兼供道路使用 

劃設觀光鐵道用地，計畫面積合計約 4.6135公頃，佔都市發展用

地面積 0.49%，佔計畫總面積 0.41%。觀光鐵道用地(部分兼供道路使

用)面積合計約 0.0323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00%，佔計畫總面

積 0.00%。 

(二十三二十三二十三二十三)公園道用地公園道用地公園道用地公園道用地 

劃設公園道用地計畫面積合計 20.3808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2.15%，佔計畫總面積 1.81%。 

(二十四二十四二十四二十四)公園道兼供水溝使用公園道兼供水溝使用公園道兼供水溝使用公園道兼供水溝使用  

公園道兼供水溝使用配合新營美術園區計畫推動實際需求予以劃

設，計畫面積合計 5.0849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0.54%，佔計畫

總面積 0.45%。 

(二十五二十五二十五二十五)道路用地道路用地道路用地道路用地(部分兼供河川部分兼供河川部分兼供河川部分兼供河川、、、、溝渠使用溝渠使用溝渠使用溝渠使用) 

劃設道路用地(部分兼供河川、溝渠使用) 計畫面積合計 165.4172

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17.48%，佔計畫總面積 14.66%。 

(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高速公路用地高速公路用地高速公路用地高速公路用地 

劃設高速公路用地計畫面積合計 5.6526公頃，佔都市發展用地面

積 0.60%，佔計畫總面積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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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變更後都市計畫面積表 

項目 
變更後面積 

(公頃) 

佔都市發展用地

面積百分比 

佔計畫面積 

百分比 
備註 

土地使

用分區 

住宅區 
住宅區 337.9112 35.71% 29.95%   

住宅區(附帶條件) 3.5087 0.37% 0.31%   

商業區 
商業區 57.0907 6.03% 5.06%   

商業區(附帶條件) 0.0876 0.01% 0.01%   

甲種工業區 56.2406 5.94% 4.98%   

乙種工業區 125.7228 13.29% 11.14%   

乙種工業區(附帶條件) 0.0312 0.00% 0.00%   

工商綜合區 0.0000 0.00% 0.00%   

文教區 4.6990 0.50% 0.42%   

行政文教區 1.5840 0.17% 0.14%   

宗教專用

區 

宗教專用區 0.0211 0.00% 0.00%   

第一種宗教專用區 1.2737 0.13% 0.11%   

第二種宗教專用區 0.4586 0.05% 0.04%   

車站專用區 0.0710 0.01% 0.01%   

河川區 45.6206 - 4.04%   

農業區 136.4339 - 12.09%   

合計 770.7547 62.21% 68.30%   

公共設

施用地 

機關用地 13.1058 1.38% 1.16%   

學校用地 

文小用地 23.3630 2.47% 2.07%   

文中用地 7.2584 0.77% 0.64%   

文高用地 9.0185 0.95% 0.80%   

小計 39.6399 4.19% 3.51%   

公園用地 11.6594 1.23% 1.03%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4.5243 0.48% 0.40%   

體育場用地 17.6207 1.86% 1.56%   

停車場用地 2.1306 0.23% 0.19%   

市場用地 

零售市場用地 3.7140 0.39% 0.33%   

批發市場用地 0.8057 0.09% 0.07%   

小計 4.5197 0.48% 0.40%   

人行道廣場用地 0.2010 0.02% 0.02%   

廣場用地 0.2040 0.02% 0.02%   

綠地及綠地(附帶條件) 15.1954 1.61% 1.35%   

綠地兼人行步道使用 3.5963 0.38%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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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7-1  變更後都市計畫面積表 

項目 
變更後面積 

(公頃) 

佔都市發展用地

面積百分比 

佔計畫面積 

百分比 
備註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醫院用地 2.5849 0.27% 0.23%  

自來水事業用地 3.7765 0.40% 0.33%  

加油站用地 0.2690 0.03% 0.02%  

變電所用地 4.7085 0.50% 0.42%   

抽水站用地 0.2203 0.02% 0.02%   

堤防用地 14.4487 1.53% 1.28%   

河川水溝用地 0.6253 0.07% 0.06%   

河川水溝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0171 0.00% 0.00%   

鐵路用地 17.3491 1.83% 1.54%   

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0597 0.01% 0.01%   

觀光鐵道用地 4.6135 0.49% 0.41%   

觀光鐵道用地(部分兼供道路使用) 0.0323 0.00% 0.00%   

公園道用地 20.3808 2.15% 1.81%   

公園道兼供水溝使用 5.0849 0.54% 0.45%   

道路用地 165.4172 17.48% 14.66%   

高速公路用地 5.6526 0.60% 0.50%   

合計 357.6375 37.79% 31.70%   

都市發展用地 946.3377  100.00% -   

計畫總面積 1128.3922 - 100.00%   

註:1.表列面積僅供統計參考，實際面積應依變更計畫現地定樁測量與地籍分割結果為準。 

2.凡本次未指明變更部分，應以原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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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變更後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編號明細表 

項目 
用地別及編

號 

面積 

(公頃) 
位置 說明 

機關用地 

機 1 3.2861 民治市政中心  

機 2 0.4496 新營區公所  

機 3 0.7605 警察局  

機 4 0.0692 新營區衛生所  

機 5 0.1834 新營分局、新營區農會  

機 7 0.2521 停 3 北側  

機 9 0.3317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機 10 0.2487 臺南市動物防疫保護處  

機 14 1.2529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區養護

工程分局新營工務段 

 

機 15 0.1583 警察局消防隊  

機 17 0.0611 臺南市消防局新營分隊  

機 18 5.7093 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預定地  

機關 0.3429 
新營區南興里與民榮里之聯

合活動中心預定地 

長勝營區整

體規劃 

合計 13.1058 -  

學校用地 

文小 1 2.9674 現有之新營國小  

文小 2 2.3564 現有之公誠國小  

文小 4 1.7667 現有之南梓國小  

文小 5 2.7994 現有之新民國小  

文小 6 2.2174 變電所西北側  

文小 7 3.1078 ⑤ -3 號道路東側  

文小 10 2.6623 文高 11 南側  

文小 12 2.8263 現有之新進國小  

文小 15 2.6593 現有之新泰國小  

文中 8 5.2511 現有之南新國中  

文中 16 2.0073 現有之新東國中  

文高 9 4.9820 現有之新營高中  

文高 14 4.0365 現有之新營商工  

合計 39.6399 -  

公園用地 

公 3 1.1589 文小二西側  

公 4 0.7174 計畫區南端  

公 5 6.6122 機一南側 南瀛綠都心 

公 20 0.3339 文小七西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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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用地別及編

號 

面積 

(公頃) 
位置 說明 

公 29 1.1141 七號與 6-1 號道路交叉處  

公 30 0.4376 文小十西北側  

公 31 1.2853 建業路北側 
長勝營區整

體規劃 

合計 11.6594 -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

樂場用地 

公(兒)2 0.1776 機 4 北側  

公(兒)11 0.2111 第九鄰里中心西南側  

公(兒)15 0.2017 
⑤-2 號道路北端之東側、文小

7 東北側 
 

公(兒)16 0.1590 
⑤-2 號道路中段之東側、文小

7 東北側 
 

公(兒)19 0.1223 文小 7 西南側  

公(兒)21 0.1943 油 1 東北側  

公(兒)23 0.1034 第八鄰里中心西南側  

公(兒)24 0.2045 第八鄰里中心西北側  

公(兒)26 0.1172 停 4 南側  

公(兒)27 0.1879 第九鄰里中心北側  

公(兒)28 0.3299 文高 11 西南側  

公(兒)32 0.1898 市 7 東側  

公(兒)34 0.3043 文小 10 南側  

公(兒)35 0.1714 第八鄰里中心東北側  

公(兒)43 0.1942 文高 14 東北側  

公(兒)44 0.1382 文高 14 東側  

公(兒)46 0.2278 綠 37 北側  

公(兒)48 0.6138 文小 15 西側  

公(兒)50 0.2095 
第六期重劃區內、文小 15 東北

側 
 

公(兒)51 0.2034 文教 1(興國中學)東側  

公(兒)52 0.1921 文小 15 南側  

公(兒)53 0.0709 體(公 36)東南側  

合計 4.5243 -  

體育場用地 體(公 36) 17.6207 計畫區北端  

停車場用地 

停 1 0.2962 市 3 東北側  

停 2 0.2809 文中 8 西南側  

停 3 0.2100 第九鄰里中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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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用地別及編

號 

面積 

(公頃) 
位置 說明 

停 4 0.1562 第八鄰里中心內  

停 5 0.2510 第十鄰里中心內  

停 6 0.1145 新營火車站南側  

停 7 0.1485 計畫區南端  

停 8 0.6733 建業路北側 
長勝營區整

體規劃 

合計 2.1306 -  

市場用地 

市 1 0.6726 五號與②-3 號道路交叉處  

市 2 0.4345 五號與十號道路交叉處  

市 3 0.3869 停 1 西南側  

市 4 0.6600 ②-1 號與九號道路交叉處  

市 5 0.2115 九號與②-3 號道路交叉處  

市 7 0.1864 第七鄰里中心內  

市 8 0.1549 第八鄰里中心內  

市 9 0.4265 第九鄰里中心內  

市 10 0.2294 第十鄰里中心內  

市 11 0.3513 文中 8 西側  

市 12 0.5204 計畫區南端  

市 13 0.2853 計畫區南端  

合計 4.5197 -  

人行廣場用地 人廣 0.2010 計畫區東端之商業區內  

廣場用地 

廣 1 0.0651 五號道路南端之東側  

廣 2 0.1254 文高 14 東南側  

廣 3 0.0060 公(兒)2 南側  

廣 4 0.0075 廠前街北側  

合計 0.2040   

綠地兼供人行步道

使用 

綠(人道)1 1.2300 綠 43 東側之原台糖鐵路  

綠(人道)2 0.5896 文高 14 北側  

綠(人道)3 1.1265 五-一號道路北側  

綠(人道)4 0.0430 機 6 北側  

綠(人道)34 0.1883 綠 38 北側  

綠(人道)56 0.1351 市 12 東側  

綠(人道)67 0.2838 公兒 44 東側  

合計 3.5963   

綠地用地 綠 10 0.8162 ③-9 與③-10 號道路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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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用地別及編

號 

面積 

(公頃) 
位置 說明 

綠 14 0.2263 公(兒)11 西側  

綠 16 0.1168 變電所東北側  

綠 18 0.1336 公(兒)21 南、北側  

綠 22 0.0552 公(兒)24 北側  

綠 27 0.3541 公(兒)28 東、西側及西南側  

綠 28 0.1234 公 29 南側  

綠 29 0.3964 文小 4 南側  

綠 30 0.1282 第七鄰里中心南側  

綠 34 0.2494 原臺糖鐵路西側  

綠 35 0.0988 公(兒)43 之東、西側  

綠 37 0.6220 原臺糖鐵路東側  

綠 38 0.5709 原臺糖鐵路東側  

綠 39 0.3401 第六鄰里中心東側  

綠 40 3.9561 台鐵東北端之西側  

綠 41 0.2450 八號路與台鐵交叉處  

綠 42 0.1568 一號及八號路交叉處  

綠 43 0.1149 一號及八號路交叉處東側  

綠 49 1.7000 第六期重劃區北端  

綠 50 0.9434 台鐵東北端之東側  

綠 55 1.3485 文小 4 北側  

綠 57 0.4278 文小 4 西側  

綠 58 0.0910 文小 4 西北側  

綠 59 0.2768 公 20 東、西側及西南側  

綠 60 0.3797 文小 7 北側  

綠 61 0.2621 文中 8 西側  

綠 62 0.0857 第六期重劃區內  

綠 63 0.0873 十號及⑪-4 號路交叉處  

綠 64 0.3835 ③-1 號道路東端之南側  

綠 65 0.2376 市 12 北側  

綠 66 0.2135 市 13 北側  

綠 67 0.0149 公兒 44 東側  

綠 68(附) 0.0394 綠 39 西側  

合計 15.1954 -  

醫院用地 醫 2 2.5849 新營醫院  

自來水事業用地 自 3.7765 自來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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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用地別及編

號 

面積 

(公頃) 
位置 說明 

加油站用地 油 0.2690 機 14 北側  

變電所用地 變 4.7085 臺電變電所  

抽水站用地 

抽 1 0.0845 宗(專)2 南側  

抽 2 0.1358 市 12 東側  

合計 0.2203   

堤防用地 堤 14.4487 計畫區南端  

河川水溝用地 溝 0.6253 計畫區中間地帶  

河川水溝用地兼供

道路使用 
溝(道) 0.0171 計畫區中間地帶  

鐵路用地 鐵 17.3491 現有南北縱貫鐵路  

鐵路用地兼供道路

使用 
鐵(道) 0.0597   

觀光鐵道用地 觀鐵 4.6135 

計畫區南端之東西向原台糖

鐵路及計畫區北端之南北向

原台糖鐵路 

 

觀光鐵道用地兼供

道路使用 
觀鐵(道) 0.0323   

公園道用地 園道 20.3808 計畫區之中間地帶  

公園道兼供水溝使

用 
公園道(溝) 5.0849 計畫區之中間地帶  

高速公路用地 高 5.6526 計畫區西端  

道路用地 道 165.4172 -  

註：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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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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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捌捌捌、、、、實施進度與經費實施進度與經費實施進度與經費實施進度與經費 

依照本次變更後新增公共設施用地編列實施進度與經費計畫，

其土地取得方式、開發經費、主辦單位、預定辦理進度及經費來

源詳如表 8-1。 

表 8-1  實施進度與經費表 

公設編號 
規劃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發經費(萬元) 

主辦單位 經費來源 
預定完
成期限
(年度) 

徵
購 
市地 
重劃 

區段 
徵收 

其他 
土地 
取得 
費用 

工程 
費用 

合計 
(註3) 

綠地用地
(附) 

0.0394 
 

  ✓ 
(註1) 

－ 18 18 臺南市政府 
申請人 
興闢 
(註 2) 

民國 
115年 

註：1.綠地用地興闢部分，本案申請人應於工程施作前將規劃設計內容提送綠地用地主管機關認可

後，始得動工。由申請人開闢並負擔所有開發費用，且應經綠地用地主管機關認可後，始得

申請住宅區(附)內之建築執照。 

2.本表開發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僅概估，所列公共設施工程費用，不含整地費、工程設計等費

用，實際開發期限及費用仍應以開發當期設計施工價格及年期為準。 

 



 

 

 
 
 
 
 
 
 
 
 
 
附件一 
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933 次會議紀錄 
（僅節錄與本變更計畫相關內容，紀錄全文請參閱本計畫一階段說明書附件） 
  



 

 

 

  



 

 



 

 



 

 



 

 



 

 
 



 

 

  



 

 



 

 

  



 

 



 

 



 

 



 

 



 

 



 

 

 
 
 



 

 

 
 
 
 
 
 
 
 
 
 
附件二 
回饋證明文件及協議書 
 

 

 

 

 

 

 

 

 

 

 

 

 

 

 

 

 

 

 

 

 

 

 



 

 

 
 

 

 



 

 

 
 

 

 



 

 

 
 

 

 



 

 

 
 

 

 



 

 

 
 

 

 



 

 

 
 

 

 



 

 

 
 

 

 



 

 

 



 

 

 
 



 

 

 
 

 

 



 

 

 
 



 

 

 
 

 



 

 

 
 



 

 

 
 
 



 

 

 
 
 



 

 

 
 
 



 

 

 
 
 



 

 

 
 
 



 

 

 
 
 



 

 

 



 

 

 
 
 



 

 

 
 
 



 

 

 
 
 



 

 

 
 
 



 

 

 
 
 



 

 

 
    

    



 

 

    
    

    



 

 

    
    

    



 

 

    
    

    


